在湖北省“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区”联席会上的讲话

省民政厅纪检组长  张  晨

同志们：

这次在十堰市茅箭区召开我省获得“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称号的城区联席会议，主要目的是为大家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促进示范城区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切实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推进全省社区建设工作不断深入发展。同时，也借这次会议的机会，请各市州回顾一下前段工作情况，研究部署今年后几个月的工作任务，确保今年各项工作目标顺利完成。上午，大家参观了十堰市茅箭区和谐社区建设的成果；刚才，观看了茅箭区社区建设专题片，茅箭区等7个城区先后作了发言，介绍了创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区以来所做的工作，取得的进展。总体来说，通过这次会议，交流了情况，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明确了目标，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下面，我讲三点意见：
一、再接再厉，继续深化社区建设示范创建活动
实践证明，开展示范创建活动，是推进社区建设工作、提升社区建设水平的有效手段。近年来，我省先后开展了三次社区建设示范创建活动，极大地调动了各地推动社区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促进了社区建设各项措施的落实，提升了社区建设的整体水平，也培育树立了一批社区建设的先进典型。去年，按照民政部的安排部署，我省广泛开展了创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的活动，在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可喜成效，全省共有12个城区、10个街道、25个社区被民政部命名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尤其是示范城区数在全国排名第三，仅次于山东、江苏两省，这充分体现了我省社区建设工作的水平。

开展示范创建活动只是推动社区建设的一种手段，但创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并不是最终目的。在这次创建示范单位的活动中，我省虽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这些成果只是阶段性的，现在看来，这些成绩已经属于过去。面对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工作的新形势，面对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我们不能因为取得了一点成绩而沾沾自喜，而是要未雨绸缪，认真思考、谋划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持领先地位。可喜的是，从这次会上各地交流的情况看，获得“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区”荣誉称号以来，各地没有自满，更没有懈怠，而是在积极探索，创新发展，推进社区建设向更深的层次、更高的水平迈进。尤其是刚才作典型发言的这些城区，一直把社区建设工作摆在突出位置，纳入重要日程，重点突破，全面推进，短短几个月时间，又有了新的进展。
民政部提出，社区建设示范活动将实行动态管理，示范单位称号也不搞终身制。当前，全国各地的社区建设工作日新月异，都在快速发展。时不我贷，不进则退。希望各个示范城区树立长期作战、永不懈怠的思想，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把既得荣誉作为继续前进的动力，再接再厉，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扎实推进社区建设工作，不断创造新经验，取得新成绩，寻求新突破，实现新发展，在全省乃至全国社区建设工作中切实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
二、努力探索，积极推进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创新
在社区建设推进过程中，各地反映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社区管理体制不顺、运行机制不健全。无论是在大中城市，还是在小城镇，社区工作任务越来越重、责权利不对等、关系不顺、体制改革不到位等现象普遍存在。当前，基层社会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社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出现各种新情况、新问题，都是正常的，因为社区建设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改革、不断创新、不断完善的过程。现在看来，改革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已成为推动社区建设深入持久发展的关键环节。
在去年召开的全国和谐社区建设工作会议上，民政部领导强调，各地要积极推动社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创新。张岱梨副省长在全省城乡社区建设工作会议上也指出，要坚持把体制机制创新作为推动社区建设的根本动力。在座的12个城区是我省社区建设的先进典型，正是因为你们敢于探索，敢于创新，敢于争先，才在社区建设工作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才跻身于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区之列。因此，希望大家继续发扬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的精神，针对当前社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对基层社会管理提出的新要求，积极推进社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创新。
在社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需要研究、探索的问题很多，比如，如何进一步明确社区居委会的角色和功能定位，如何进一步优化社区布局、健全社区组织体系，如何进一步完善居民自治机制、增强居民自治能力，如何规范社区公共服务站的管理和运行，如何进一步理顺社区工作关系、完善社区治理结构，等等。武汉市江汉区、黄石市铁山区、宜昌市伍家岗区、襄樊市樊城区等几个城区都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解决了一些矛盾和问题，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需要进一步总结、完善。在推进社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创新的过程中，我们既要依照现有的法律规定和相关政策，确保改革发展的大方向，又要发挥好主观能动性，紧密结合实际，因地制宜，求真务实，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努力在社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求突破、求发展，创造新经验，取得新成效。
三、强化措施，确保全年各项工作任务顺利完成
今年是完成“十一五”规划的关键一年，也是承前启后、着手谋划“十二五”期间各项工作的重要一年。上半年，省厅及各级民政部门按照全省城乡社区建设工作会议的安排部署，根据年初制定的工作目标，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尤其是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总结了成绩，找准了问题，分析了原因，提出了新的思路和对策，对“十二五”期间的社区建设工作进行了认真谋划。目前，省厅已完成了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社区建设的意见》的草拟、《湖北省“十二五”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的编制工作，各地也都在积极研究制定出台加强社区建设的相关政策，编制“十二五”发展规划。今年以来，黄冈等市已经出台了关于加强社区建设的文件，大部分市州的文件正在讨论修改之中。这些工作的顺利推进，为完成全年工作任务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今年还剩下四个月的时间，但要做的工作还很多。从省厅来讲，主要是四件事：一是争取出台一个高规格的文件，那就是以省委、省政府的名义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二是筹备召开一次高规格的会议，按照省领导的指示和年初计划，年底前要真以省委、省政府的名义召开一次全省社区建设工作会议，请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出席并作重要讲话；三是组织开展一次高规格的表彰，即以省政府的名义表彰全省“百佳村民委员会”、“百佳社区居民委员会”，以及200名全省社区建设先进工作者；四是开展“难点社区”治理试点，要按照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指示，根据上半年调研的情况，进一步完善“难点社区”治理工作方案，选择50个社区开展“难点社区”治理试点工作，着力加强社区组织体系、基础设施、干部队伍和规章制度建设。各地也都还有不少工作要做。总体来讲，时间紧，任务重，各地要进一步强化措施，统筹安排，全面推进，确保全年各项工作任务顺利完成。

同志们，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区建设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党委、政府对社区建设工作也越来越重视，人民群众对社区建设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我们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光荣而艰巨。我相信，有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有相关部门的积极配合，有各级民政部门的积极努力，有居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我省社区建设工作一定能不断取得新的成绩，为和谐湖北建设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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